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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后相关债权被动构成财务资助的

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的信测

标准环境技术服务（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测环境”）2%的股权已于

2025年 10月出售，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信测环境 49%股权，信测环境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截至本次出售股权交割日，公司为信测环境已提供且尚未归还的借款本

金共计 300万元；截至股权交割日，该笔借款尚未归还本息合计 397.2万元。信

测环境出表后公司尚未收回的上述债权被动构成财务资助。

3、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后相关

债权被动构成财务资助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出售信测环境股权的情况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2025年 10月，公司将其持有的

信测环境 2%股权出售至自然人吕在先、刘万宾。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信



测环境 49%股权，信测环境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信测环境已完成股权变

更相关的工商登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出售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后相关债权

被动构成财务资助的议案》。

（二）相关债权被动构成财务资助的情况

信测环境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信测环境 51%股权。为支持控股子

公司发展，自 2023年 3月，公司陆续以自有资金向信测环境提供借款用于其补

充日常经营所需资金。截至本次出售股权交割日，信测环境尚未归还公司借款本

金共计 300 万元，逾期借款利息 97.2 万元。信测环境出表后公司尚未收回的上

述债权被动构成财务资助。

该债权相关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根据相关规定，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后相关债权被动构成财务资助的议案》。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一：吕在先

2、身份证号码：420102********2477

3、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花好园 A-1座 11D

4、本次交易对方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5、交易对手二：刘万宾



6、身份证号码：500381********8653

7、住址：重庆市江津区西湖镇百燕村 1组

8、本次交易对方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名称：信测标准环境技术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7-07-31

3、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广珠路 95号之二

4、注册资本：1428.57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吕在先

6、股权结构：

序号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深圳信测标准

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51%
深圳信测标准

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49%

2 吕在先 32.83% 吕在先 33.83%

3 刘万宾 9.31% 刘万宾 10.31%

4 徐伟 4.9% 徐伟 4.9%

5 吴晓锋 1.225% 吴晓锋 1.225%

6 杨锦 0.735% 杨锦 0.735%

合计 - 100% - 100%

7、实际控制人：股权转让前，信测环境实际控制人为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信测环境实际控制人为吕在先。



8、经营范围：生态资源监测;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监测;海洋环境服务;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放射性污染监测;检验检测服务;室内环境检测;认证服务。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043,238.79 33,224,573.08

负债总额 14,503,304.44 16,539,397.3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9,539,934.35 16,685,175.69

项目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12月（经

审计）

营业收入 3,490,704.55 18,078,906.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45,241.34 -3,935,198.6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10、信测环境资信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关联关系：信测环境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

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2、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除上述借款外，公司未对

信测环境提供其他财务资助，不存在其他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财务资助的方式、期限、金额

公司与信测环境签订借款合同，2023年 3月与 2023年 8月，公司以自有资



金向信测环境提供借款 200万元和 100万元用于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资金，期限

为 12个月，信测环境及其他第三方未就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保。本次借款的借

款年化利率为 0%，若借款人逾期，自逾期之日起，借款利息自动调整为按月息

2%标准计收逾期期间利息。截至本次出售股权交割日，信测环境未归还的借款

本金共计 300 万元，逾期借款利息 97.2 万元。信测环境未归还借款本息合计

397.2万元（利息将按照借款本金和逾期天数计算）。

（二）还款安排

根据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信测环境欠付公司的 300万元，由信测环境采取

分期还款（不超过 24个月）的方式支付给公司，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还款期数 截止日期 当期最低还款额 累计还款额

第 1期 2025 年 12 月 30 日 125000.00 125000.00

第 2 期 2026 年 1 月 30 日 125000.00 250000.00

第 3 期 2026 年 2 月 28 日 125000.00 375000.00

第 4 期 2026 年 3 月 30 日 125000.00 500000.00

第 5 期 2026 年 4 月 30 日 125000.00 625000.00

第 6 期 2026 年 5 月 30 日 125000.00 750000.00

第 7 期 2026 年 6 月 30 日 125000.00 875000.00

第 8 期 2026 年 7 月 30 日 125000.00 1000000.00

第 9 期 2026 年 8 月 30 日 125000.00 1125000.00

第 10 期 2026 年 9 月 30 日 125000.00 1250000.00

第 11 期 2026 年 10 月 30 日 125000.00 1375000.00

第 12 期 2026 年 11 月 30 日 125000.00 1500000.00

第 13 期 2026 年 12 月 30 日 125000.00 1625000.00

第 14 期 2027 年 1 月 30 日 125000.00 1750000.00

第 15 期 2027 年 2 月 28 日 125000.00 1875000.00

第 16 期 2027 年 3 月 30 日 125000.00 2000000.00

第 17 期 2027 年 4 月 30 日 125000.00 2125000.00

第 18 期 2027 年 5 月 30 日 125000.00 2250000.00



第 19 期 2027 年 6 月 30 日 125000.00 2375000.00

第 20 期 2027 年 7 月 30 日 125000.00 2500000.00

第 21 期 2027 年 8 月 30 日 125000.00 2625000.00

第 22 期 2027 年 9 月 30 日 125000.00 2750000.00

第 23 期 2027 年 10 月 30 日 125000.00 2875000.00

第 24 期 2027 年 11 月 30 日 125000.00 3000000.00

合计 300 万元

注意：以上每期还款金额为最低限额，如以上每期还款金额低于信测环境当

期实际营收或应收账款的 30%，则信测环境应按当期其实际应收或应收账款的

30%，归还欠款。

（三）违约条款

1、根据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信测环境按期归还上述欠款 300万元后，逾

期利息，公司予以减免。

2、根据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如信测环境违约，连续 3个月未按第一条还

款计划归还上述欠款或 24个月内未全部归还公司 300万元借款，则公司有权要

求信测环境一次性支付全部未付款项并按《借款合同》约定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

且公司实现上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担保费）由信

测环境承担。

五、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出售控股子公司信测环境的股权导致被动构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以

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实为公司对原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信测环境日常经营性

借款的延续。根据《还款协议书》约定，股权交易各方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进行

了后续安排，信测环境承诺以其收到的应收账款优先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

因此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董事会意见

1、信测环境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信测环境提供借款用于信测环境



补充日常经营所需资金，旨在保证被资助对象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有其合理性和

必要性。上述借款均发生在股权交割日前。

2、信测环境经营情况平稳，资信状况良好，虽然信测环境及其他第三方未

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保或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但信测环境已对本次

财务资助事项约定了还款安排，本次财务资助事项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股权交割日，公司对信测环境已提供且尚未归还的财务资助本息共计

397.2万元，其中信测环境未归还的借款本金共计 300万元，逾期借款利息 97.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31%。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

存在其他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及财务资助逾期未收回的情

形。

八、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笔财务资助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一）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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